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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发行人”）

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市公告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

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由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保荐义务。如果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资格公布后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未取得保荐机构资格，本公

司将在证监会正式公告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名单后一个月内，按《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另行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保荐机构履行保荐

义务。如果违反以上承诺未聘请新的保荐机构，本公司愿意接受《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第七十一条的有关处罚措施。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2004年3月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

公 司 《 招 股 说 明 书 摘 要 》 ， 及 刊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 

第二节 概览 

1、股票简称： 益佰制药 

2、沪市股票代码：600594             

3、总股本： 6,700 万股 

4、可流通股本： 2,000 万股 

5、本次上市流通股本：2,000 万股 

6、本次发行价： 14.40 元/股 

7、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9号《关于核准贵州益佰制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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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本公司的法人股、自然人持有的非流通股份暂

不上市流通。 

8、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同时，本公司也承诺：不回购公司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9、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0、上市时间：2004年3月23日 

11、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2、上市推荐人：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

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股票上市公告书》

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本次股票上市的有关资料。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9号文核准，本公司已于2004 年3月8日以

向沪市、深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成功发行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1.00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4.40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4]24号文批准，本公司公开发行2,000万股

社会公众股将于2004 年3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益佰

制药”，沪市股票代码为“600594”,深市代理股票代码为“003594”。 

本公司已于2004 年3月3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刊载了《招股说明书摘要》，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已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因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披露距

今不足三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文件。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IZHOU YIBAI PHARMACEUTICAL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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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本次股票发行前为4700万元，发行后67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窦啟玲 

4、公司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220—1号 

5、经营范围：中西药品的生产、销售；保健品、生物制品的批零兼营。 

7、联系电话：（0851）4705590-8223 

8、传真号码：（0851）4719910 

9、互联网网址：http://www.gz-yibai.com 

10、电子信箱：gzyb@public.gz.cn 

11、董事会秘书：郑云锋 

 

二、公司历史沿革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由原“贵州妙灵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原“贵州益佰制药有限公司”——原“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顺序变更而成。股份公司的前身贵州

妙灵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六位自然人窦啟玲、朱岳兴、岳巍、甘宁、李学光、

叶湘武共同出资56万元设立，于1995年6月12日在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

册。 

1996年7月16日，贵州妙灵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变更

公司名称和注册资本的报告》。1996年9月2日，经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贵州妙灵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益佰制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为500万元，住所变更为贵阳市延安东路新编1号B座18楼。1997年8月19日公司

修改公司章程，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9月8日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1998年10月12日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李学光自愿

将其在公司全部股权（占注册资本的8%计出资额4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庞骏，签

署了转让协议，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1999年1月经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公司截止至1998年

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1,050万元按原出资比例转增资本，同时各股东新增以货

币资金方式借入公司的980万元按各股东投入的金额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2,530万元，1999年3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号变更为52000022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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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经股东会决议，公司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新增以货币资金方式分次借

入公司的960万元，在1999年12月31日转增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增到3,490万元，

2000年1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00年6月公司股东窦啟玲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1%转让给郎洪平、0.5%

转让给刘华、0.5%转让给简卫光；叶湘武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5%转让给哈尔

滨晓升广告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至此，公司各股东出资

额及出资比例变更为： 

股东结构表：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窦啟玲 1,326.20 38 

叶湘武 698.00 20 

朱岳兴 314.10 9 

岳  巍 314.10 9 

甘  宁 314.10 9 

庞  骏 279.20 8 

哈尔滨晓升广告有限公司 174.50 5 

郎洪平 34.90 1 

刘  华 17.45 0.5 

简卫光 17.45 0.5 

合  计 3,490.00 100 

 

2000年7月3日，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召开公司200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议，全体股东依法定程序一致通过了《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筹备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将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贵州益佰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的股份公司承继；原有限

责任公司的净资产按1：1折合等额股份进入股份公司。 

2000年 11月 16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函[2000]785号文批复，同意“贵

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变更，按发起方

式设立，其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等行业资格及全部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股份

公司承续”。 

2000年11月17日，发行人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白云大道220—1号公司会议

室召开“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应出席会议股东（代表）10

人，代表发行人100%股权。2000年11月28日公司经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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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证号：5200001203798；注册资本：4,700

万元人民币；住所变更为贵阳市乌当区白云大道220—1号；经营范围：中西药品

的生产、销售；保健品、生物制品的批零兼营。 

三、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1、发行人主营业务：本公司主要从事中药制品的生产、销售 

2、主要产品及用途：主要的产品为克咳胶囊、艾迪注射液、复方斑蝥（康

赛迪）胶囊、银杏达莫（杏丁）注射液，主要用于镇咳、抗肿瘤以及心血管疾病

的治疗 

3、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公司产品的能源消耗主要包括柴油和水等。本公司所使用的柴油主要向中国

石油公司贵州省贵阳市公司购买，油价基本稳定。本公司对水质要求高，故生产

用水是从贵州瀑布啤酒二厂处输送过来的天然珍珠泉水，水质优良，不受季节变

化的影响，其他用水的供应商为贵阳市自来水公司，日供水量60万吨。 

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 

（1）、克咳胶囊：麻黄、苦杏仁、甘草、桔梗、莱菔子、石膏等。 

（2）、艾迪注射液：斑蝥、黄芪、人参、刺五加等。 

（3）、复方斑蝥（康赛迪）胶囊：黄芪、斑蝥、人参、刺五加等。 

（4）、银杏达莫（杏丁）注射液：银杏叶提取物、双嘧达莫等。 

4、销售方式及渠道： 

全国范围内建立了OTC药品和处方药两套强大的营销网络，为进一步适应国

家药品分类管理政策，公司将继续整合公司的医药营销网络体系，提升市场营销

能力和水平，巩固并扩大现有的市场份额。 

5、行业竞争情况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本公司所生产的药品以中药制品为主，目前主要分为三大类药品：止咳类、

心血管类和抗肿瘤类等。 

克咳胶囊目前是国内止咳类药物市场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2000 年 3 月获

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保护期 7 年。该产品处方源于蒙药（立效止咳胶囊），

配方独特，工艺采用微粉化技术生产，能促进药物成分的最大吸收，达到疗效迅

速的作用，2003年市场占有率达 4.50%。目前国内市场此类 OTC药品生产厂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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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竞争激烈，但克咳胶囊具备携带方便、起效快等特点，通过多年的营销广告

已树立了良好的产品形象，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 

本公司生产的心脑血管类药物——银杏达莫（杏丁）注射液是我国第一个银

杏提取物注射液，填补了国内尚无银杏类注射剂的空白，目前国外也只有极少数

厂家能生产此类产品。2003 年市场占有率达 23.44%。公司在同类产品的竞争中

价格优势较为明显。 

本公司产品艾迪注射液和康赛迪胶囊为广谱、双相抗肿瘤药品，其中艾迪注

射液2000年8月17日获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保护期7年。该两种产品为多靶点

治疗肿瘤的纯中药制剂，具有抑杀肿瘤细胞、提高免疫功能的双重作用。该类产

品2003年在中药抗肿瘤市场占有率约为18.90%，其市场占有率较高，目前国内市

场较有竞争力的同类产品较少。 

6、主要财务指标 

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7、核心技术 

公司产品的开发采用多种渠道进行，在开发的过程中曾先后与各研究机构合

作，采取移植生产、自行研制、技术合作、技术转让、投资委托研制等多种方法

进行。 

公司目前拥有“中草药复方注射液制剂”、“中草药胶囊剂制剂”等核心专

有技术，居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所生产的产品已达到国家标准。本公司完全

拥有以上技术和产品并具有持续创新开发能力。 

8、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贵阳市云岩区地税局云地税文[2001]60 号文和[2001]80 号文批准，

2000年、2001年、2002年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 15%征收。 

财政返还情况： 2001 年补贴收入发生额为 307.20 万元，包括云岩区人民

政府环北办事处给予科技进步专项财政补贴 172万元，云岩区财政局给予的财政

补贴 135.20万元。 

此外，根据公司申请，国家税务总局于2002年3月以国税函[2002]145号《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费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

批准公司2001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此项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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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调减2001年12月31日应交税金3,430,856.83元，调增2001年度净利润

3,430,856.83元；国家税务总局于2002年12月以国税函[2002]1092号《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费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批准公

司2002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此项所得税政策影响调

减2002年度应交税金6,694,872.07元，调增2002年度净利润6,694,872.07元；国

家税务总局于2003年12月以国税函[2003]136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贵州益佰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费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批准公司2003年度发生的广

告费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此项所得税政策影响调减2003年度应交税金

7,770,751.80元，调增2003年度净利润7,770,751.80元。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发行股数：2,000 万股 

4、每股发行价：14.40元 

5、发行市盈率：13.09 倍 

6、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7、发行对象：于2004 年3月3日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 

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包括可流通但暂锁定的 

股份市值）不少于10000元的投资者。 

8、本次发行实收募股资金及发行费用： 

本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288,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2,207,087.74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75,792,912.26元。每股发行费用为0.6104元。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的2,000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为66,384,125个，有效申

购股数为66,384,125,000股，中签率为0.03012768%。其中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

19,783，487股，其余216，513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股资金的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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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证国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京中证审三验字

[2004]001号《验资报告》，全文如下（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公司”）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04年 3月 12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

审计实务公告第 1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

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本次变更前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47,000,000.00 元。根据

贵公司有关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贵公司申请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67,000,000.00元。根据贵公司有关股东大会决议,并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19 号文核准,贵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4.40 元,可募集资金总额

为 288,000,000.00元。根据我们的审验,截至 2004年 3月 12日止,贵公司实际已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20,000,000股,应募集资金总额 288,000,000.00元,减除发

行费用 12,207,087.7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75,792,912.26元。其中,计入股本贰

仟万元（￥20,000,000.00）,计入资本公积 255,792,912.26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变更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000,000.00 元,已

经武汉三正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于 2000年 10月 16日出具武三正会

股字[2000]042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4 年 3 月 12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67,000,000.00元。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

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

证。因使用本报告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

务有限公司无关。 

附件 1：注册资本变更情况明细表 

表 1：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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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注册资本、投入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附件 2：验资事项说明 

北京中证国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戴亮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许凯 

                                     报告日期：二00四年三月十二日     

四、本次募股资金入账情况 

入账时间：2004年3月12日 

入账金额：278,362,912.26元 

入账账号：2402000319006800458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贵阳市云岩支行 

五、本公司上市前股权结构及各类股东的持股情况 

1、本次上市前股权结构 

本次A 股发行成功后，本公司股本结构为： 

类别 股本结构(万股) 所占比例(%) 

一、发起自然人股   

窦啟玲 1,786 26.66 

叶湘武 940 14.03 

朱岳兴 423 6.31 

岳  巍 423 6.31 

甘  宁 423 6.31 

庞  骏 376 5.61 

郎洪平 47 0.70 

刘  华 23.5 0.35 

简卫光 23.5 0.35 

二、发起法人股  

哈尔滨晓升广告有限公司 235 3.51 

三、社会公众股 2,000 29.85 

总股本 6,700 100 

 

2、本次上市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窦啟玲 1,786 26.66 

叶湘武 940 14.03 

朱岳兴 423 6.31 

岳  巍 423 6.31 

甘  宁 423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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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骏 376 5.61 

哈尔滨晓升广告有限公

司 
235 3.51 

郎洪平 47 0.70 

刘  华 23.5 0.35 

简卫光 23.5 0.35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一）发行人董事 

1、窦啟玲女士，44岁，大专学历，任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自公司

1995 年注册成立以来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至今，负责推动本公司的发展及整体

管理工作，为本公司的创始人之一。1978年至 1988年，先后在成都航天工业部

十一研究所、贵阳市商业银行工作。窦女士从事贸易业务及药品经销逾 15 年。

2001年 3月窦女士荣获全国妇联“巾帼创业英雄”称号。 

2、叶湘武先生，52岁，大专学历，经济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

务。自公司 1995 年注册成立以来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至今，为本公司的创始人

之一。1984至 1986年就读于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党政专业，1986年至 1994年先

后在贵阳药厂、贵阳市药材公司、妙灵医健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3、岳巍先生，40岁，本科学历，制药工程师，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

务，1995 年加盟妙灵制药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负责产品的推广

及销售事务管理，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1987 年于贵阳医学院医学专业毕业，

后在贵州省防疫站工作。岳先生于 1990 年起在医药行业内从事药业及药业相关

的贸易业务，熟悉制药业所须遵守的规则，在商业运作方面经验丰富，协助公司

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并与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4、朱岳兴先生，55岁，大专学历，任本公司董事，1984年至 1986年就读

于贵州电大；1986 年起先后在贵阳铸造厂、贵阳柴油机厂、贵州三力公司、贵

州妙灵医健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作。1995年至 2000年在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朱先生熟悉药品生产运作的整个过程，具有多年丰富的

生产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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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甘宁先生，51岁，助理经济师，任本公司董事。1984年起先后在贵州省

卫生防疫站、贵州桑力电子实业公司、贵州三力制药有限公司、贵州妙灵医健新

技术有限公司、华粹保健品厂工作，1995年至 2000年在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 

6、庞骏先生，48岁，本科学历，任本公司董事。1982年起先后在贵阳松山

制药厂、贵州通力电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作；1999年至 2000年在原贵州益佰

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现就职于美国 TNC公司。 

7、于晓声先生，49岁，大学学历，任本公司董事，1974年至 1988年就职

于哈尔滨振兴造纸厂，担任副厂长职务，1988年至 1992年就职于哈尔滨磁化器

厂，任副总经理；1993年至今任哈尔滨晓升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8、郎洪平先生，39岁，本科学历，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贵阳医

学院医学专业毕业，主治医师职称。1987年至 1997年曾先后在贵州有机化工总

厂职工医院、华西医科大学附院、珠海丽珠制药公司销售部、华瑞制药公司销售

部担任医生及地区经理等工作。1997 年加盟益佰制药有限公司。郎先生在医药

行业从事销售多年，熟悉制药行业产品销售策划，对产品市场推广策划及在商业

运作方面经验丰富，与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9、刘华先生，33岁，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兼销售部品牌经理职务，1993

年起先后在贵州科晖制药厂、珠海丽珠制药厂销售部、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公司

营销部工作，1997年加盟益佰制药有限公司，熟悉产品的市场推广运作。 

10、杨凌先生，42岁，公司独立董事，1983年起曾先后在水电部第八工程

局总医院任医师、大连市医药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国立富山医科药科大

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至 1999年先后为

日本国立富山医科药科大学、日本昭和药科大学客座研究员，1999年至 2000年

5月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后，2000年 5月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先生在抗肿瘤药物的开发及中草药作用机理等研究方面

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发现。 

11、梁光义先生，51 岁，公司独立董事，医学硕士学历，教授职称，1970

年至今先后在贵阳第二制药厂、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

究所、贵阳中医学院药学系等单位学习和工作，并历任贵阳中医学院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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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副院长和贵州省六支特区党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为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

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2、张承耀先生，56岁，公司独立董事，经济学博士，1964年至 1970年就

读于清华大学；1970年在本溪钢铁公司任职；1982年至 198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为我国第一批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两名之一，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

学院工经所工作至今，现为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1990 年到日本东京大学

任客座研究员。 

13、王耕女士，56岁，公司独立董事，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1996年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任教，1999

年 7月任命为会计系副主任，2000年至 2001年在美国乔治亚大学进修《财务会

计》、《管理会计》及《审计》课程，2001 年上半年被校方选为管理学院工会主

席。 

14、宋蓉女士，34 岁，公司独立董事，法学学士，律师，贵州省法学会会

员及贵州省律协会员，1993 年起先后在贵州天合商务环境有限公司、贵州三超

新技术产品开发公司工作，1998年 10月至今在辅正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

作，2003年 3月当选贵阳市云岩区第七届政协常委。 

 

（二）发行人监事 

1、简卫光先生，34岁，大专学历，制药工程师，现任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销售部品牌经理职务。1995 年起加盟妙灵制药公司工作，曾在贵州铜仁中药饮

片厂工作。简先生在医药销售行业多年，对产品市场推广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2、赵敏先生，42岁，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监事职务，贵阳中医学院医学专

业毕业，主治医师职称。1983 年起曾先后在贵阳中医学院、贵州独山中医院、

广东顺德环球药厂（销售部）工作。1997年至 2000年在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 

3、潘梅女士，33 岁，大专学历，为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1993 年起先后在贵阳审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

作，在贵州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2001 年加入本公司物流中

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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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1、郑云锋先生，31岁，公司董事会秘书。1998年就读于英国北伦敦大学，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9 年就读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财务与金融研究生毕

业。2000 年就职于北京校园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助理。2001 年加

盟股份公司任证券部经理。 

2、汪志伟先生，34岁，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财务部部长，曾

在中国长江航运集团青山船厂工作，任财务处处长。2001年加盟股份公司工作。

汪先生对股份公司的财务运作有丰富的经验。 

 

（四）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1、夏晓辉先生，40岁，本科学历，制药工程师，现任公司总工程师，贵阳

中医学院毕业。曾在贵阳制药厂、原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夏先生长

期从事生产技术工作和新产品开发工作，对制药技术尤其是针剂产品的技术性环

节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2、罗玉华女士，47岁，大专学历，现任公司质量保证部部长，遵义医学院

毕业，制药工程师职称。曾先后在贵州肉联厂及生化药厂从事管理工作，并历任

车间主任、科长、生化药厂厂长等职务。在贵州益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公司

工作至今。 

二、公司董监事、高管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说明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发行后） 

窦啟玲 1,786 26.66 

叶湘武 940 14.03 

朱岳兴 423 6.31 

岳  巍 423 6.31 

甘  宁 423 6.31 

庞  骏 376 5.61 

郎洪平 47 0.70 

刘  华 23.5 0.35 

简卫光 23.5 0.35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股东均已作出书面承诺：不从事对本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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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竞争的同类业务；不利用控股地位在关联交易中谋取不当利益，不利用大

股东地位或控制关系影响本公司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生产经营活动。发行人律

师及主承销商均对此发表了相同意见。 

二、关联交易 

1. 哈尔滨晓升广告有限公司于2000年6月受让本公司5%的股权，至2000年12

月31日持有本公司股份235万股。本公司于2000年8月15日与哈尔滨晓升广告有限

公司订立《广告发布代理协议》，晓升公司代理公司发布广告，期限为2000年8

月至2001年4月，涉及金额3,800万元人民币。 

2．2004年1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佰加壹医药有限公司GMP改造项

目向上海市农行宝山支行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总金额为3,700万元。 

发行人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在相关经济活动

中履行了法定批准程序。 

发行人律师认为：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未发现发行人上

述关联交易存在不公允、损害发行人及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关 联 交 易 的 详 细 内 容 请 查 阅 刊 登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 

 

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2001 年、2002 年、2003 年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2004 年3月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要》中进

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查阅上述报纸或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北京中证国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01年12月31日、2002年12月31

日和200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及2001年度、2002年度和2003年度的利润表、

利润分配表和2003年度的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京中证审三[2004]第

000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简要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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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要会计报表 

（1）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2001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25,479.08 24,673.43 17,882.78

固定资产 17,379.84 5,158.54 3,564.28

长期投资 863.66 - -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1,791.71 474.98 333.65

资产总计 45,514.29 30,306.95 21,780.71

流动负债 21,283.78 16,951.74 12,717.99

长期负债 6,208.75 534.96 799.84

负债合计 27,492.53 17,486.70 13,517.83

少数股东权益 45.78 - -

所有者权益 17,975.98 12,820.25 8,262.88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

计 

45,514.29 30,306.95 21,780.71

 

（2）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03年度 2002年度 2001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50,266.62 44,378.02 27,653.19

主营业务利润 26,938.28 18,308.19 11,320.57

营业利润 6,175.33 5,380.55  3,662.11

利润总额 6,077.37 5,373.20  3,968.16

净利润 5,155.73 4,557.36 3,405.46

 

（3）公司2003 年度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2003年度 
项            目 

合并数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0,098.89   60,096.6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        2.43

现金流入小计   60,101.71   60,099.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532.53   23,522.3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33.59    3,619.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6,922.97    6,922.97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802.32   17,924.60

现金流出小计   50,891.40   51,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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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10.31    8,110.0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现金流入小计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6,946.88 16,393.72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815.72 1,815.72

现金流出小计 18,762.60 18,209.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62.60 -18,209.4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5,630.00 25,63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25.85 25.85

现金流入小计 25,655.85 25,655.8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7,780.00 17,780.00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 
993.94 993.9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出小计 18,773.94 18,773.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1.92 6,881.9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70.37 -3,217.43

 

三、会计报表附注 

会计报表附注内容请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附录部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20 1.46 1.41

速动比率 0.80 0.99 0.7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9.13 8.15 7.06

存货周转率(次) 2.81 3.30 2.38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28.68 35.55 41.21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33.48 43.23 52.62

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

产收益率(加权%) 

33.71 43.30 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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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 8.54 2.12 3.36

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3.37 0.90 1.27

资产负债率(%) 60.56 57.70 62.06

每股净资产(元) 3.82 2.73 1.7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1.96 1.56 0.38

每股收益（元） `1.10 0.97 0.72

 

五、盈利预测数据 

    公司编制的2004年盈利预测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04年预测数（元） 

一、主营业务收入  562,978,554.70 

二、主营业务利润 317,064,198.51 

三、营业利润 75,978,755.20 

四、利润总额 75,191,826.20 

五、净利润 54,561,396.42 

北京中证国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编制的2004年度的盈利预测

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 

一、本公司严格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本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正常，无

重大变化； 

二、本公司没有进行重大对外投资，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行为； 

三、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四、本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并且董事会认为本

公司未面临任何重大影响的诉讼和索赔要求；同时，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未受到任何刑事起诉，亦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项； 

五、本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化； 

六、本公司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并且重大债项未发生变化； 

七、税赋未发生变化； 

八、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窦啟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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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本

公司同时承诺不回购发起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九、本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

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并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做到： 

1、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

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

中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3、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

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4、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一节 上市推荐人及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情况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志军 

住       所：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3号 

联 系 电 话：（022）28451629 

传       真：（022）28451611 

联  系   人： 高强、崔勇、郭文杰、李革森、赵剑、秦峰、李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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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认为，本公司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保证本公司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并协助本公司健全了法人治理结

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本公司上市推荐人已对上市文件所

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保证本

公司的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书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

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愿意推荐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保证 

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